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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

樓

承辦單位：都市發展局都更科

承辦人：郭祖安

電話：07-3368333#5428

傳真：07-3313338

電子信箱：gowcuan1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都發更字第11131226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更新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，敬請貴公會惠予通知所屬會

員及協助受理報名，並彙整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業估價

者名單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第4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

第6、7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府公告名單已歷經二年，刻更新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，

以供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選任專業估價者。為

利權利變換計畫執行，專業估價者(即事務所或聯合事務

所)所屬簽證估價者除基本職業倫理外，亦須具備一定實際

執行經驗，敬請貴公會協助辦理報名及彙整名單等相關事

宜。

三、相關報名資格條件、配合事項、報名方式及期限、注意事

項如下，請貴公會轉知會員踴躍報名：

(一)擇一符合之資格條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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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完成1件(含)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件且該權

利變換計畫已核定發布實施，或執行3件(含)以上已報

核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件。

２、具公有房地估價經驗5件（含）以上，且累計估價金額

達30億元以上。

(二)必須符合之資格條件

１、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、背信、侵占、偽造文書等

犯罪行為者（由當事人自行切結，並於切結書中載明

當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，以利後續審查作業）。

２、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規定懲戒處分者，但經受懲

戒處分後逾4年者，不在此限（由當事人自行切結，並

於切結書中載明當事人負有主動告知義務，以利後續

審查作業）。

３、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，且連續執業滿3年以

上（指提出申請年度往前推算滿3年）。

(三)報名方式

１、申請人：專業估價者（即事務所）。

２、報名窗口：專業估價者所在地之所屬不動產估價師公

會、建築師公會或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。

(四)應備文件

１、簽證估價者符合說明三（一）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及

切結書。

２、簽證估價者之開業證書、考試合格依法領有之證書。

３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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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注意事項

１、專業估價者（即事務所）請勿重複向不同公會提出報

名。

２、若同一專業估價者（即事務所）內，如有數名簽證估

價者有意願且符合上述資格條件者，專業估價者（即

事務所）於報名時，請檢附該等簽證估價者之相關文

件。

四、為利後續辦理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作業，敬請貴公會於受

理報名時，協助檢核簽證估價者資格及相關文件，並於110

年4月30日前將名單及報名資料提送本府都市發展局彙

辦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新

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

台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

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臺中

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

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

公會、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苗栗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竹

市建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雲林

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屏東

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台東縣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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